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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1 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
通过柜台将个人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户
（不含信用卡）转移到其他银行（含同城
和异地）。

每笔0.2万元以下（含0.2万元），收费不超过2元； 
0.2万元-0.5万元（含0.5万元），不超过5元；
0.5万元-1万元（含1万元），不超过10元；
1万元-5万元（含5万元），不超过15元；
5万元以上，不超过0.03%，最高收费50元

政府指导价
转账范围包括向其他银行的本人、其他个人或单
位的账户进行资金转移

2 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
通过柜台将对公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户转
移到其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每笔1万元以下（含1万元），收费不超过5元； 
1万-10万元（含10万元），不超过10元；
10万-50万元（含50万元），不超过15元；
50万-100万元，不超过20元；
100万元以上，不超过0.002%，最高收费200元

政府指导价
转账范围包括向其他银行的本单位、其他单位或
个人的账户进行资金转移

3 个人现金汇款手续费
将个人客户现金汇入异地本行账户或汇入
其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每笔不超过汇款金额的0.5%，最高收费50元 政府指导价

4 支票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支票业务。 每笔不超过1元 政府指导价

5 支票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支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5元） 政府定价

6 支票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支票凭证。 每份0.4元 政府定价

7 本票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本票业务。 暂免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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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8 本票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本票挂失。 暂免

9 本票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本票凭证。 暂免

10 银行汇票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汇票业务。 暂免

11 银行汇票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汇票挂失。 暂免 政府定价

12 银行汇票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银行汇票凭证。 暂免 政府定价

13 发卡行服务费
我行作为发卡行向收单机构提供对应支付
及结算服务。

借记卡不高于0.35%（单笔收费金额不超过13元）； 
信用卡不高于0.45%

政府指导价
向收单机构收取；对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教育
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养老机构、慈善机构刷卡
交易，实行全额减免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个人金融业务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1 系统内异地存取款 存折客户在系统内办理存取款业务。 免费 市场调节价

2
个人汇款或转账（含系统内
与跨行）

为个人客户通过柜面办理个人汇款或
转账（含系统内与跨行）业务。

参照我行运营管理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 政府指导价格
金卡、白金卡客户暂免；普卡客户陕西省内业务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3 账户挂失 办理存折、存单、银行卡办理挂失。 10元/次 市场调节价
白金卡客户、金卡客户暂免、社保卡暂免、挂失销户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4 个人存款证明 开立个人存款证明。 免费 市场调节价
长长卡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5 个人贷款证明 开立个人贷款证明。 50元/份 市场调节价
长长卡客户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6 账户明细打印 账户明细打印。
近12个月（含）内免费，二年（含）内
20元/次/户，三年（含）内40元/次/户， 
三年以上80元/次/户。

市场调节价格
长长卡客户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7 个人贷款提前还款 提供提前还款服务。 按合同约定收费 市场调节价

8 个人账户密码挂失 办理个人账户密码挂失。 免费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普卡：15元/次
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金卡：20元/次
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9 换卡费 办理银行卡换卡。

白金卡：30元/次

市场调节价

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 3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个人金融业务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10 同号换卡 为持卡客户提供换卡不换号服务。 30元/次 市场调节价
白金卡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省内跨行ATM取款：卡客户在省内使 
用他行自助设备办理取款业务。

3.5元/笔 市场调节价

普卡：                                     
1.单笔取款金额1000元（含）以下每日前5笔暂免；
2.单笔取款金额1000元以上暂免
金卡：
1.单笔取款金额1000元（含）以下每日前5笔暂免；
2.单笔取款金额1000元以上暂免
白金卡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11 跨行ATM取款

省外跨行ATM取款：卡客户在省外使 
用他行自助设备办理取款业务。

3.5元/笔 市场调节价

普卡：3.5元/笔； 
金卡：
1.单笔取款金额1000元（含）以下每日前5笔暂免；
2.单笔取款金额1000元以上暂免
白金卡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长银办发〔2021〕391号

转账金额小于1万元（含），3元/笔

转账金额1万元以上至5万元（含）的， 
5元/笔

转账金额5万元以上至10万元（含） 
的，8元/笔

同城跨行ATM转账：为卡客户提供同 
城跨行ATM转账业务。

转账金额10万元以上的，10元/笔

市场调节价
普卡、金卡每日前5笔暂免，白金卡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转账金额5万元（含）以下的，按交
易金额 1 % 收取，最低5 元/笔，最高
50元/笔

12 跨行ATM转账

异地跨行ATM转账：为卡客户提供异 
地跨行ATM转账业务。

转账金额5万元以上的，60元/笔

市场调节价
普卡、金卡每日前5笔暂免，白金卡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长银办发〔2017〕518号

13 境外ATM取款
在境外使用他行自助设备办理取款
业务。

按交易金额的0.5%+12元收取，最低
13元，最高62元

市场调节价
白金卡、金卡暂免，境外个别地区ATM收单机构额外收取 
的服务费除外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长银办发〔2017〕518号

—4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个人金融业务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本行助农取款：卡客户在本行助农服
务点办理取款业务。

免费

14 助农取款
跨行助农取款：卡客户在他行助农服
务点办理取款业务。

2000元（含）以下交易金额的0.5%， 
最低1元，最高10元。

市场调节价

普卡、金卡每日前5笔暂免，白金卡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长银办发〔2017〕518号

本行助农现金汇款：为客户提供本行
系统内现金汇款业务。

15 助农现金汇款
跨行助农现金汇款：为客户提供跨行
现金汇款业务。

免费 市场调节价 长银办发〔2017〕518号

同城助农转账汇款：为卡客户提供同
城跨行助农转账汇款业务。

转账金额1万元以上（含）以下的， 
3元/笔； 
转账金额1万元以上的，5元/笔。

16 助农转账汇款

异地助农转账汇款：为卡客户提供异
地跨行助农转账汇款业务。

按交易金额1 % 收取，最低5 元/笔， 
最高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普卡、金卡每日前5笔暂免，白金卡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长银办发〔2014〕217号

长银办发〔2017〕518号

17 非指定账户圈存
金融IC卡客户将资金从其他账户转入
电子现金账户。

2元/笔 市场调节价
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18 指定账户圈存
金融IC卡客户将资金从主账户转入电
子现金账户。

1元/笔 市场调节价
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19 现金充值
金融IC卡客户将资金以现金形式存入
电子现金账户。

2元/笔 市场调节价
暂免
暂免期限自本收费公示之日起至下期收费公示之日止

— 5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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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借记IC卡到期换卡费

支付收单业务手续费

借记IC卡到期日不满三个月或已
到期，申请到期换卡（包含同号
换卡）

在我行收单商户按约定受理线上、
线下支付并与付款人达成交易后，
他通过使用本行及第三方渠道，
为特约商户提供交易资金结算
业务。

普卡：15元/次；
金卡：20元/次；
白金卡：30元/次；
同号换卡：30元/次

按合同约定收费

暂免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公司类中间业务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1 单位资信证明
为单位客户出具的其在本行的资产、信用状况的证明
文件。

200元/份 市场调节价

2 单位存款证明 为单位客户出具的其在本行存款的证明文件。 100元/份 市场调节价

3 单位贷款证明 为单位客户出具的其在本行贷款的证明文件。 100元/份 市场调节价

4 单位表外业务证明 为单位客户出具的其在本行表外业务的证明文件。 100元/份 市场调节价

5 单位结算纪律证明
为单位客户出具的一定期限内其在本行结算资信的证
明文件。

100元/份 市场调节价

6 银行询证函
为单位客户出具的其在本行存款、借款、投资人（股
东）出资情况以及担保、承诺、信用证、保函等事项
是否真实、合法、完整的询证性书面文件。

100元/份 市场调节价

7

单位证明类

单位其他单项业务
资信证明

为单位客户出具的其在本行其他单项业务的证明文件。 100元/份 市场调节价

长银办发〔2012〕129号
长银办发〔2018〕290号

8 委托贷款

是指由委托人提供资金并承担全部资金风险，本行作
为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 
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回收的
贷款。

委托金额≤ 1 0 0 万元人民币时。费率为 
0. 3%/ 年； 1 0 0万元人民币＜委托金额
≤1000万元人民币时，费率为0.25%/年； 
委托金额＞ 1 0 0 0万元人民币时，费率为
0.2%/年。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市场调节价

委托贷款手续费以委托金额
（指委托贷款发放额，如贷款
有收回，在下一个收费期间可
按委托贷款余额）为基数

长银办发〔2018〕241号

9

代理业务类

住房资金归集

接受各地住房资金管理部门委托，根据委托协议归集
各种住房资金，为住房资金管理部门、缴存单位和职
工个人建立专用账户并办理住房资金账户的设立、缴
存、支取、查询和结算。

按不高于归集额的5‰收取 市场调节价 长银办发〔2012〕129号

—6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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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公司类中间业务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10 住房委托贷款
接受地方住房基金管理部门的委托，利用委托人提供
的资金发放住房贷款。

按不高于贷款利息收入的5%收取 市场调节价

11

代理业务类

外国政府转贷款
借款人通过银行办理外国政府向我国提供的长期优惠
贷款。

按协议价格收取 市场调节价

长银办发〔2012〕129号

12
银行承兑汇票

手续费
本行接受承兑申请人的付款委托，承诺在汇票到期日
对收款人或持票人无条件支付汇票金额的票据行为。

按票面金额0.05%收取 市场调节价 长银办发〔2023〕236号

13
银行承兑汇票风险
敞口管理费

为客户提供敞口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业务风险敞口管理费=（银行承
兑汇票票面金额﹣低风险质押物金额×质押 
率-保证金）×费率
1.

2.

银行承兑汇票期限超过90天（含）的费率不
超过1%（含）；
银行承兑汇票期限不足90天（不含）的费率

不超过0.5%（含）。

市场调节价 长银办发〔2023〕236号

14

表外业务类

保证业务
（出具保函）

是指本行应申请人要求，以出具保函的形式向受益人
承诺，当申请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承诺的事项
时，由本行按照保函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信贷
业务。

按照担保金额，AA级（含）以上客户境内
0.2%/年，其他客户境内0.5%/年进行计收。最
低收费500元/笔。或按协议价收取。

市场调节价 按照担保金额、期限收取 长银办发〔2010〕247号

承销费
从事债权资产承销、代理承销、业务推广等所收取的
承销费、销售佣金、分销费、推广费等业务收入。

按协议价格收取 市场调节价 长银办发〔2021〕23号

15 投行业务类

财务顾问

凭借专业知识、行业经验、人力及金融资源，利用银
行网络、电话、传真等多种渠道，通过书面报告、会
议、专题培训等方式，提供的标准化、日常化的财务
顾问服务。

按协议价格收取 市场调节价

16 出具贷款承诺书
应借款人申请，对贷款项目表示同意贷款的书面文 
件，贷款承诺书属于正式文件，具有法律约束力。

1800元/份。同一内容的多份贷款承诺书，每
份加收100元。

市场调节价

17
出具贷款意向书
（意向性承诺书）

以书面声明形式表达的贷款意向，从而为下一阶段的
准备和商谈服务，贷款意向书是一种要约邀请，不具
备法律效力，对借贷双方不构成任何约束。

1800元/份。同一内容的多份贷款意向书（意
向性承诺书），每份加收100元。

市场调节价

18 企业信用等级证明
根据企业提供材料及内部评分系统确定该企业的信誉
等级。

最低2000元/份 市场调节价

19

信贷服务类

公司贷款提前还款 借款人提前归还银行贷款。 按合同约定收费 市场调节价

长银办发〔2012〕129号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优惠标准
1.保证金比例大于70%（含）
的，在收费标准的基础上给予
下浮50%的优惠，即风险敞口 
管理费率=收费标准×50%；
2.保证金比例大于50%（含）
小于70%（不含）的，在收费标
准的基础上给予下浮30%的 优
惠，即风险敞口管理费率=收费
标准×70%；
3.保证金比例大于30%（含）
小于50%（不含）的，在收费标
准的基础上给予下浮10%的 优
惠，即风险敞口管理费率=收费
标准×90%。

长银办发〔2017〕593号



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公司类中间业务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20 保理业务 保理服务费 为申请人提供应收账款管理服务。

有追索权保理保理服务费按照不低于受让应收
账款金额的 0.3% 一次性收取，或按协议价收
取；无追索权保理保理服务费按照不低于受让
应收账款金额的1.5% 一次性收取，或按协议
价收取；服务保理保理服务费按照管理应收账
款金额的0.1%一次性收取，或按协议价收取

市场调节价 长银办发〔2017〕31号

21 短信通
客户指定对公结算账户资金发生变化是发送短信息以
作提示。

0.1元/条，20元/户/月，150元/户/年。首次开
通一年以内暂免收费

市场调节价 长银办发〔2013〕307号

监管资金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时，费率为
0.3%，最低收取1万元或按协议收取

市场调节价

监管资金金额1000万人民币＜监管资金金额
≤10000万元人民币，费率标准为0.2%或按协
议收取

市场调节价22 资金监管业务手续费
根据协议约定，对相应资金支付的用途、对象、进度、
额度、方式等要素进行专项监控，实现资金的安全支
付，并可代为保管和移交有关权益证明。

监管资金金额＞10000万元人民币时，费率为
0.15%或按协议收取

市场调节价

23
信托资金、私募债资金监管业务
手续费

根据资金管控的复杂程度、支付审核工作量、
资金监管服务报告等服务内容与客户协商确定
不得超过监管金额的0.5%

市场调节价

24 募集资金的资金监管业务手续费

根据协议约定，对相应资金支付的用途、对象、进度、
额度、方式等要素进行专项监控，实现资金的安全支
付。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自律规则、行业惯例确
定具体收费比率，收费上限为不超过监管资金
金额的0.1%

市场调节价

长银办发〔2021〕659号

25 票据池服务费 为票据池客户提供质押融资服务。

收费期间（按月/季/年）内累计使用票据池额 
度的万分之二。
1.按月收费830元/户/月；
2.按季收费2500元/户/季；
3.按年收费10000元/户/年。
不足一个收费周期的，按一个收费周期收费。

市场调节价

26

票据池

实物票据委托管
理费

为纸质商业汇票提供代保管服务。

根据收费期间（按月/季/年）内代保管的纸质 
商业汇票的张数计费。
1.200元/张/月；
2.代保管天数不足15天（不含）的，按半月收
费；
3.代保管天数超过15天（含）不满一个月的按
一个月收费。

市场调节价

长银办发〔2022〕630号

—8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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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国内信用证业务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开立
根据客户的要求和指示，向受益人开具的在规定期
限内、凭规定单据支付一定金额的书面承诺。

按开证金额的0.15%-2%收取，最低200元；有效期3个月以上的
按每季增加0.05%收取，增加期限不足一季的，按一季收取； 
全额保证金业务，按0.1%/笔收取，最低200元，或按协议价收
取。

 

承兑
审核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在信用证项下提供承兑/延 
期付款承诺。

按承兑付款金额与保证金之间差额的0.1%/月收取，最低200
元，按月计算，不足一月的，按一月收取；全额保证金业务，按
200元/笔收取，或按协议价收取。

修改
为客户提供对开出的信用证进行修改的服务/在信用 
证有效期内，为客户提供向受益人发出撤销信用
证指令，或接受受益人撤销信用证的指示。

增额修改按增加金额的0.15%/次收取，最低100元/次； 
一般修改按150元/次收取，或按协议价收取。

通知 为客户提供信用证通知的服务。 按50元/次收取，或按协议价收取。

1 国内信用证

审单
服务

根据信用证条款，为客户提供对信用证项下单据进
行审核的服务。

审单服务，100元/套单据，或按协议价收取。信用证项下单据存
在不符点处理的服务相应费用同国际业务收费标准。

市场调节价
其他未列明收费项目
按照国际业务中信用
证收费标准执行。

长银办发〔2018〕126号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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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国际业务类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1.收费币种为外币的，可根据

1 开立
根据客户的要求和指示，向受益人（出口商）开具
的在规定期限内、凭规定单据支付一定金额的书面
承诺。

金额的0.15%，最低200元；有效期3个月 
以上的按每季增加0.05%收取，增加期限不
足一季的，按一季收取；全额保证金业务，
按0.1%/笔收取，最低200元

市场调节价

实际情况收取外币也可应客户
要求收取等值人民币。
2.费率可根据客户评级状况及
业务品种，上下浮动或减免。

长银办发〔2014〕42号

另有收费协议的从其协议。

按承兑或承诺付款金额与保证金之间差额的

2 承兑/延期付款承诺
审核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在信用证项下提供承兑/延
期付款承诺。

0.1%/月收取，最低200元，按月计算，不
足一月的，按一月收取；全额保证金业务，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按200元/笔收取

3
进口
信用证

修改/撤销
为客户提供对开出的信用证进行修改的服务/在信用
证有效期内，为客户提供向受益人发出撤销信用证
指令，或接受受益人撤销信用证的指示。

200元/次。涉及金额、期限增加的，增加部
分另行加收开证费用；全额保证金业务， 
200元/次；效期内撤销：20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4 偿付费 为客户提供在进口信用证项下款项偿付的服务。 向受益人收取，从付款金额中扣收，50美元/笔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5 提货担保、提单背书

根据客户申请，在进口货物先于承运货物提单到达
的情况下，长安银行向承运人出具书面保证书，或
者对副本提单或1/3正本提单进行背书，为客户提供 
可以先行提货的服务。

按担保金额的0.1%/次收取，最低300元， 
期限每增加一季度加收0.1%/次，不足一季
的，按一季收取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6 拒付、退单
信用证项下单据存在不符点，对信用证进行拒付， 
并将单据退还（如有）寄单行的服务。

50美元/单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7 不符点处理 审查信用证项下单据存在不符点的服务。 50美元/次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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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国际业务类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8 单据处理
对信用证项下单据进行处理，为客户提供单据处 
理、缮制面函、复印、传真单据等服务。

向境外受益人收取时，从付款中扣收，50 
美元/单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9 寄单行修改指示/换单
根据寄单行或受益人指示，提供对信用证进行修 
改、换单等服务。

100元/次；如向寄单行或受益人收取，从付
款中扣收，30美元/次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10

进口
信用证

审单服务
根据信用证条款和相关国际惯例，为客户提供对信
用证项下单据进行审核的服务。

100元/套单据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11 通知，转递
收到开证行发送的信用证，为客户提供信用证通知
的服务。

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12 预通知（简电通知）
收到开证行发送的预开通知信用证或简式信用证， 
为客户提供信用证通知的服务。

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13 修改通知
收到开证行发送的信用证修改，为客户提供信用证
修改通知的服务。

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14 撤证/注销
在信用证有效期或接到开证行撤证通知后，根据客
户确认，为其提供的撤销或注销信用证的服务。

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15 无兑换手续费
收到开证行或被指定银行的付款后，为客户提供以
收到款项的原币入账的服务。

按信用证项下到单金额的0.1%/次收取，本
行客户可免收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16

出口
信用证

信用证正本挂失
客户遗失长安银行通知的信用证正本，在其承诺承
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前提下，为客户提供补发
信用证正本的服务。

信用证正本挂失：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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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国际业务类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17 修改、换单、退单 为客户提供信用证项下修改、换单和退单等服务。 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18 审单
为客户提供出口信用证项下全套单据的审核、缮制
面函等服务。

金额的0.125%收取，最低300元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19 转让
根据开证行或第一受益人指示，我行同意作为转让
行，并将信用证项下全部或部分权益转让给一个或
多个第二受益人的服务。

未修改信用证条款转让的，300元/笔；修改
信用证条款的，按金额的0.1%/笔收取，最
低300元，最高1000元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20

出口
信用证

承兑/延期付款承诺
根据开证行指示，我行同意作为承兑行/承诺付款 
行，提供履行承兑行/承诺付款行义务的服务。

我行作为承兑行或承诺付款行时，向受益人
或开证行收取，按金额的0.1%/月收取，最
低300元，不足一月的，按一月收取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21 光票托收
为客户提供将其提交的金融单据向代收行提示付 
款，收到款项后解付给客户的服务。

票面金额的0.1%，最低50元，最高1000元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22 跟单托收
为客户提供将其提交的附带金融单据（如有）的商
业单据寄往代收行，并指示其在进口商付款或承兑
后放单，收到款项后解付给客户的服务。

金额0.1%/笔，最低100元，最高2000元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23 修改托收指示 为客户提供修改托收指示的服务。 10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24

出口
托收

退票、退换单 为客户提供退票（退单）、换单的服务。 10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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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国际业务类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25 进口代收

我行收到托收行寄交的附带金融单据（如有）的商
业票据，提示客户进行承兑或付款赎单，收到客户
承兑或付款后，按照托收行指示转告承兑或汇划款
项的服务。

金额0.1%/笔，最低100元，最高2000元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26 拒付 为客户提供进口代收项下拒付、退单的服务。
100元/次。由于托收行或出口商错误等原因
导致的，向托收行或出口商收取，从付款中
扣除，30美元/次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27 修改/换单 为客户提供进口代收项下修改、换单的服务。 20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28 提示承兑
为客户提供提示其承兑并将承兑情况告知托收行的
服务。

100元/次。如客户申请此费用由托收行或出
口商承担的，向托收行或出口商收取，从付
款中扣收，按30美元/次收取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29

进口
代收

偿付费 为客户提供进口代收项下款项偿付的服务。 向出口商收取，从付款中扣收，50美元/笔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30 汇出 金额的0.1%/笔，最低50元，最高1000元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31 汇入
金额的0.1%/笔，最低50元，最高1000元
（本行客户可免收）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32 转汇 金额的0.1%/笔，最低50元，最高1000元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33 修改/止付 10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34

汇款（外
汇含跨境
人民币）

退汇

根据客户申请和指示，采取电汇或票汇等方式，由
我行提供的将款项汇交收款人的国际结算服务。

按金额的0.1%/笔收取，最低50元，最高 
1000元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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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国际业务类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35 通知 为客户提供保函通知的服务。 20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36 修改通知 为客户提供保函修改通知的服务。 10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37 对外索汇 为客户提供向保函债务人索汇的服务。 50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38

收到
境外
保函

失效/撤销
在保函有效期或接到开立行撤销通知后，根据客户
确认，为其提供的撤销或注销保函的服务。

20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39

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
退款保函、付款保函、质量保
函、留滞金保函等非融资性保函

向保函受益人出具的、同意在保函申请人不履行某
非融资类交易项下责任或义务时，承担一定金额支
付责任或经济赔偿责任的书面承诺。

0.6% /年，最低200元/笔；不足一季的，按
一季收取。可按月、季、年收取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40 融资性保函
向保函受益人出具的、同意在保函申请人不履行某
融资类交易项下责任或义务时，承担一定金额支付
责任或经济赔偿责任的书面承诺。

0.8%/年；最低500元/笔；不足一季的，按
一季收取。可按月、季、年收取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41

开出
境外
保函

保函修改 为客户提供已开出保函内容的修改服务。
200元/笔，修改增额、延长期限的另行加收
保函开立费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42 保理业务管理

客户在采用赊销、承兑交单等信用方式向进口商销
售货物时，由我行和国外保理商基于应收账款转让
而共同提供的包括应收账款催收、销售分户账管 
理、信用风险担保及预付款融资等多项金融服务。

出口双保理管理服务：按受让应收账款金额
的0.4%/次收取

同上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43

国际
保理

出口双保理

资信调查 在双保理模式下，为客户提供交易对手资信调查服务。 500元/次 同上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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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国际业务类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44
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应收账
款买断

在客户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前提下，为客户提供
的应收账款管理并买断的服务。

按受让的应收账款的0.1%/月收取，不足一
月的，按一月收取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45 出口商业发票业务管理
客户以延期收汇方式向进口商销售货物，并向我行
转让出口应收账款债权，为其提供的出口商业发票
管理服务。

按受让的应收账款金额的0.2%/次收取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46 信用风险担保
在国际双保理模式中，作为进口保理商，向出口保
理商提供的为进口商付款提供信用风险担保的服务。

进口保理：向出口保理商收取的，从付款中
扣收，或向进口商收取，按受让应收账款金
额的0.5%/次收取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47

国际
保理

进口保理

单据处理
在国际双保理模式下为客户提供的商业发票等单据
处理服务。

按每张发票（或每笔报文）10美元/份收取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48 福费廷
为客户提供锁定福费廷额度和价格及其他福费廷 
服务。

按协议定价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49 同业代付
为客户提供指示代付银行代其先行支付进口货款或
出口货款，并承诺代付银行于还款日能够得到本息
偿付的服务。

按协议定价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50 即期结售汇 不同币种按不同点差执行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51 远期结售汇

为客户提供人民币与外币（已开通币种）之间的兑
换服务。

远期结售汇价格由即期结售汇基准价加上相
应期限的远期点得出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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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国际业务类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52 电开信用证（保函）电讯费
电报费200元/笔；如向境外银行或受益人收
取，50美元/笔。邮递费按实际发生费用收取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53 信用证修改/撤证
电报费200元/笔；如向境外银行或受益人收
取，50美元/笔。邮递费按实际发生费用收取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54 信用证承兑或拒付等往来电报
电报费200元/笔；如向境外银行或受益人收
取，50美元/笔。邮递费按实际发生费用收取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55
汇出汇款电报费（外汇含跨境
人民币）

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56

电报费、
邮寄费

其他往来电讯费

为客户提供业务中所需的通信服务。

电报费200元/笔；如向境外银行或受益人收
取，50美元/笔。邮递费按实际发生费用收取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57 查询/催收 为客户提供向境外的相关业务查询、催收等服务。
100元/笔；如境外银行等提出查询申请的， 
向境外银行收取，30美元/笔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58 核密押、验签字样本 为客户提供单独的核押、验签字样本服务。 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同上 长银办发〔2014〕42号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小微企业业务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1 贷款承诺费 承诺一定时期内按约定条件提供贷款 免费 市场调节价 银团贷款除外

2 资金管理费 代客户理财 免费 市场调节价

3 咨询费 提供贷款意见或建议 免费 市场调节价

4 财务顾问费 审核企业的还款能力和贷款资格 免费 市场调节价

5 出具贷款意向书 以书面申明的形式表达贷款意向
1800 元/份。同一内容的多份贷款意向书，每份加收
100元。

市场调节价 暂免

6 出具企业信用等级证明 提供信用评级并出具评级报告 最低2000元/份 市场调节价 暂免

7 小微企业贷款提前还款 贷款还款期未到先行偿还贷款 按合同约定收费 市场调节价 暂免

长银办发〔2014〕37号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18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电子银行业务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1 大众版（网签） 免费

2

服务费
专业版/贵宾版（柜签） 1元/月 暂免

长银办发〔2018〕
132号

普通USB KEY：15.5元/个
USB KEY工本费

蓝牙USB KEY：32元/个
暂免

普通USB KEY：15.5元/个
USB KEY更换工本费

蓝牙USB KEY：32元/个

长安银行便函第163期

令牌工本费 15元/个 暂免

3 工本费

令牌更换工本费 15元/个

4 数字证书年费 个人客户数字证书年费 8元/张/年 暂免

长银办发〔2018〕
132号

5 数字证书年费 企业客户数字证书年费 160元/张/年

市场调节价

1、企业电子银行用户指申请我行数字证书服务的企业电子银行下挂用户，包括操作
员、授权员等角色。
2、用户自首次申请数字证书服务之日开始，按年度收费（每12个月为1个计费年 
度），每个计费年度末收取用户该年度的数字证书年费，按年度顺延。
3、优惠标准：5折优惠，其中企业电子银行（含企业网银、企业手机银行）客户在一
个计费年度内，成功发生10笔（含）以上动账交易，即可免除所有下挂用户该年度的
数字证书年费。

长安银行便函第163期

6
个人电子银行跨行
转账汇款手续费

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将个人
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户（不含
信用卡）转移到其他银行（含
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0.2万元以下（含0.2万元），2元/笔；
0.2万元-0.5万元（含0.5万元），5元/笔；
0.5万元-1万元（含1万元），10元/笔；
1万元-5万元（含5万元），15元/笔；
5万元以上，按照转账汇款金额的0.03%， 
最高收费50元。

市场调节价 暂免
长银办发〔2018〕

132号

7
对公电子银行跨行
转账汇款手续费

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将对公
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户转移到
其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
账户。

1万元以下（含1万元），5元/笔；
1万元-10万元（含10万元），10元/笔；
10万元-50万元（含50万元），15元/笔；
5 0万元 - 1 0 0万元（含 1 0 0万元）， 
20元/笔；
1 0 0万元以上，按照转账汇款金额的  
0.002%，最高收费200元。

市场调节价
7折优惠，其中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有字号个体工商户、无字号个体工商户，通
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跨行转账单笔10万元（含）以下按公示价格6.3折优惠。

长安银行便函第1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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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单位结算卡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1 工本费 开立单位结算卡 15元/张 市场调节价 暂免

2 年费 单位结算卡年费 200元/年 市场调节价 暂免

3 省内 在省内使用他行自助设备办理取现业务
参照我行借记卡普卡省内跨行ATM取款
收费标准：2元/笔

市场调节价
1.单笔取款金额1000元以上，暂免；
2.单笔取款金额1000元（含）以下，每日前5笔暂免。

4

跨行ATM取款

省外 在省外使用他行自助设备办理取现业务 3.5元/笔 市场调节价

5 挂失费 办理单位结算卡挂失 参照我行借记卡普卡标准，20元/次 市场调节价 暂免

6 换卡费 办理单位结算卡换卡（含挂失换卡、损坏换卡） 参照我行借记卡普卡标准，15元/张 市场调节价 暂免

长银办发〔2018〕508号

说明：目前暂不支持使用单位结算卡在柜面办理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在本行ATM办理跨行ATM转账业务，后期如推出，按照目前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业务、银行卡跨行ATM转账业务手续费标准    
收取。

— 21



—22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会计结算业务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1 支票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支票凭证。 0.4元/份 政府定价 取消收费项目（自2021年9月30日起长期） 长银办发〔2021〕547号

2 支票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支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5元） 政府定价 取消收费项目（自2021年9月30日起长期） 长银办发〔2021〕547号

3 银行汇票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银行汇票凭
证。

0.48元/份 政府定价 取消收费项目（自2017年7月17日起长期） 长银办发〔2017〕14号

4 银行本票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银行本票凭
证。

0.48元/份 政府定价 取消收费项目（自2017年7月17日起长期） 长银办发〔2017〕14号

5 银行本票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本票业务。 1元/笔 政府指导价 取消收费项目（自2017年7月17日起长期） 长银办发〔2017〕14号

6 银行汇票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汇票业务。 1元/笔 政府指导价 取消收费项目（自2017年7月17日起长期） 长银办发〔2017〕14号

7 银行本票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本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5元） 政府定价 取消收费项目（自2017年7月17日起长期） 长银办发〔2017〕14号

8 银行汇票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汇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5元） 政府定价 取消收费项目（自2017年7月17日起长期） 长银办发〔2017〕14号

9 支票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支票业务。 1元/笔 政府指导价 长银办发〔2014〕219号

10 商业汇票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商业汇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5元） 政府定价 长银办发〔2014〕219号

11 个人现金汇款手续费
将个人客户现金汇入异地本行账户
或汇入其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 
的账户。

每笔按照汇款金额的0.5%，最高收费50元。 政府指导价

1.办理个人现金汇款业务，汇款金额应不迟于 2个工作日内到账（商
业银行因不可控制的外部原因或存在技术条件制约导致资金不能到账
或延迟到账、客户与商业银行有特别约定等情况除外）。客户要求实
时到账（通过大额加急功能办理），收费标准在此基础上上浮20%， 
但最高收费标准不变。
2.西安、咸阳视为同城。

长银办发〔2014〕2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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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12 长银办发〔2014〕219号

13 长银办发〔2021〕547号

14 长银办发〔2014〕219号

15 长银办发〔2014〕219号

16 长银办发〔2014〕219号

17 长银办发〔2014〕219号

18 长银办发〔2014〕219号

19 长银办发〔2014〕219号

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会计结算业务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
款手续费

通过柜台将个人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
户（不含信用卡）转移到其他银行
（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0.2万元以下（含0.2万元），2元/笔；
0.2万元-0.5万元（含0.5万元），5元/笔；
0.5万元-1万元（含1万元），10元/笔；
1万元-5万元（含5万元），15元/笔；
5万元以上，按照转账汇款金额的0.03%，最
高收费50元.

政府指导价

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
款手续费

通过柜台将对公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
户转移到其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 
的账户。

1万元以下（含1万元），5元/笔；1万元-10 
万元（含10万元），10元/笔；10万元-50万
元（含50万元），15元/笔；
50万元-100万元（含100万元），20元/笔；
1 0 0 万元以上，按照转账汇款金额的  
0.002%，最高收费200元.

政府指导价

1.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有字号个体工商户、无字号个体工商户， 
跨行柜台转账单笔10万元（含）以下的手续费按公示价格9折优惠。 
客户要求实时到账（通过大额加急功能办理）的，收费标准在每档
基础上上浮20%后9折优惠。优惠期限自2021年9月30日至2024年9月 
30日。
2.陕西省范围内，在银行柜台通过银行结算账户办理5万元（含5万 
元）以下的跨行资金汇划业务，3小时内到账，暂定为手续费2元/笔。
3.办理除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有字号个体工商户、无字号个体工 
商户外的对公或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业务，汇款金额应不迟于2个 
工作日内到账（商业银行因不可控制的外部原因或存在技术条件制约
导致资金不能到账或延迟到账、客户与商业银行有特别约定等情况除
外）。客户要求实时到账（通过大额加急功能办理）的，收费标准在
每档基础上上浮20%，但不超过最后一档最高收费标准。          
4.汇划财政金库、救灾、抚恤金等款项免收。
5.汇划职工工资、退休金、养老金等2元/笔。
6.对公同城票据交换提出免收。
7.西安、咸阳视为同城。

银行承兑汇票查询手
续费

为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查询
业务。

3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委托收款、托收承付
手续费

为对公客户办理委托收款和托收承付
业务。

1元/笔 市场调节价

委托收款划付手续费
为对公客户办理委托收款资金划付
业务。

按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标准收取 市场调节价

个人同城票据交换提
出手续费

通过同城票据交换提出以个人为付款
人的进账单转账业务。

1元/笔 市场调节价

委托收款、托收承付
邮电费

为客户办理委托收款、托收承付业务
规定单据的寄送。

本行负责寄送的，按邮电部门核定的收费标
准向收款人收取单程邮费。

市场调节价

委托收款凭证工本费 出售给对公客户的委托收款凭证。 0.4元/份 市场调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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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收取。价格投诉电话12315

长 安 银 行 服 务 收 费 公 示 表
会计结算业务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 批准机关及文号

20
结算业务申请书工
本费

出售给对公客户结算业务申请书的工
本费或个人客户银行汇（本）票申请
书的工本费。

0.3元/份 市场调节价 长银办发〔2014〕219号

21 进账单工本费 出售给对公客户的进账单凭证。 5元/本 市场调节价 长银办发〔2014〕219号

22 现金缴款单工本费 为对公客户办理现金缴存的工本费。 10元/本 市场调节价 暂免

23 单位结算账户开户 为对公客户开立结算账户。 100元/户 市场调节价 暂免

24
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费

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费。 240元/年/户（20元/月/户） 市场调节价 暂免

25
单位账户预留银行印
鉴变更

单位账户预留银行印鉴变更。 10元/次/户 市场调节价 暂免

26
单位账户预留银行印
鉴挂失

单位账户预留银行印鉴挂失。 50元/次/户 市场调节价 暂免




